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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0）

China Shuifa Singyes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水發興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補充公告

 
(1)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100%出售公司股權
及

(2)關連交易
出售100%出售公司股權

茲提述 (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之公告，內容有關珠海興
業向山東北資出售持有的水興新能源 (河源 )有限公司（「河源」）100%股權；及 (ii)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水發綠色能源向
深圳北資出售持有的興民能源（濟南）有限公司（「興民」）100%股權（統稱「該等公
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

(i) 河源100%股權（「河源股權」）的代價乃參考由中國獨立合資格估值師採用資
產法所編製的估值報告內河源股權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估值人
民幣669,500元釐定；及

(ii) 興民100%股權（「興民股權」）的代價乃參考由中國獨立合資格估值師採用資
產法所編製的估值報告內興民股權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估值人
民幣218,300元釐定。



– 2 –

本公司謹此就河源股權及興民股權的估值事宜提供進一步資料。

估值師的身份、資格及獨立性

本集團委聘以就河源股權及興民股權的估值發出估值報告的獨立合資格中國
估值師為山東道勤恆基土地房地產資產評估有限公司（「估值師」）。估值師為中
國資產評估協會註冊之中國合格資產評估機構。估值師已確認其獨立於本公
司及其關連人士。

董事已評估估值師之資格、經驗及往績記錄，並認為估值師具備執行河源股權
及興民股權估值所需之資格、經驗及能力。

估值標準

估值師已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包括資產評估法、公司法、民法典、國有資產法、
國有資產評估管理辦法及其他中國資產評估相關法律法規。

估值師亦依據資產評估準則，包括但不限於資產評估基本準則、資產評估職業
道德準則、資產評估執業準則—資產評估程序、資產評估執業準則—資產評估
報告、資產評估執業準則—資產評估方法及其他中國資產評估相關標準。

估值方法

精確量化並調整可比上市公司與估值目標（即河源股權及興民股權）間的相似
性較為困難。因此，難以精確評估採用市場法所得估值結果的準確性。此外，
市場法乃基於基準日資本市場的某個時間點進行估值，並未考量週期性市場
波動的影響。因此，河源股權及興民股權的估值未採用市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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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目標的業務營運有限、收益較低且不穩定╱尚未開展業務，且未來收入預
測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導致無法對公司真實盈利能力作出合理判斷。此外，公
司管理層尚未制定詳細未來發展計劃，導致無法預測後續現金流及相應風險。
因此，河源股權及興民股權的估值未採用收益法。

由於估值目標（即河源股權及興民股權）具備明確所有權、完整財務數據及可識
別資產及負債，其核心資產可透過資產法進行合理評估。故河源股權及興民股
權的估值採用資產法。

主要輸入數據

河源股權

河源資產的估值為人民幣1,077,716,600元（主要為應收賬款及合約資產），而河源
負債的估值為人民幣 1,077,047,100元（主要為其他應付款項）。

採用資產法的估值明細表

項目 賬面淨值 評估價值

增加╱

（減少）值 增值率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
A B C = B – A D = C/A x 100%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334,241,600 334,241,600 – –

合約資產 741,114,500 741,114,500 – –

其他流動資產 283 283 – –

非流動資產

房屋及建築物 1,778,400 2,330,100 551,700 31.02

機械及設備 39,400 30,100 (9,300) (23.62)    

資產總計 1,077,174,200 1,077,716,600 542,400 0.05
    

流動負債

應付稅項 42,900 42,900 – –

其他應付款項 1,077,004,200 1,077,004,200 – –

非流動負債 – – – –    

負債總計 1,077,047,100 1,077,047,100 – –
    

淨資產（所有者權益） 127,100 669,500 542,400 4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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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股權的估值較河源資產淨值增值人民幣542,400元。主要原因在於房屋及建
築物的會計折舊年限短於其經濟壽命。

興民股權

興民資產的估值約為人民幣2,035,991,400元（主要為應收賬款及合約資產），而興
民負債的估值為人民幣 2,035,773,100元（主要為其他應付款項）。

採用資產法的估值明細表

項目 賬面淨值 評估價值

增加╱

（減少）值 增值率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
A B C = B – A D = C/A x 100%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500 500 – –

應收賬款 827,867,100 827,867,100 – –

其他應收款項 19,800 19,800 – –

合約資產 1,208,088,000 1,208,088,000 – –

其他流動資產 16,000 16,000 – –

非流動資產 – – – –    

資產總計 2,035,991,400 2,035,991,400 – –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2,035,773,100 2,035,773,100 – –

非流動負債 – – – –    

負債總計 2,035,773,100 2,035,773,100 – –
    

淨資產（所有者權益） 218,300 218,300 – –
    

假設

估值師就河源股權及興民股權的估值作出一般及特殊假設，詳情如下：

一般假設

• 交易假設：假定所有待評估資產已經處在交易過程中，評估師根據待評估
資產的交易條件等類比市場進行估價；



– 5 –

• 公開市場假設：公開市場假設是對資產擬進入之市場狀況及其對資產影
響的假設。公開市場指完全發展且完備的市場狀況，意指包含自願買賣雙
方之競爭性市場。在此類市場中，買賣雙方地位平等，且有充分機會與時
間獲取完整市場資訊；交易行為基於自願、理性原則進行，不受強制或限
制；

• 持續經營假設：持續經營假設指公司的營運與業務合法，且不存在任何不
可預見因素導致其無法持續經營。其假設公司作為營運實體，將依據所處
外部環境持續按其經營目標進行經營；以及

• 持續使用假設：持續使用假設認定估值對象將基於現行用途、使用方式、
範圍、頻率及環境，以合法有效方式持續使用；且在可預見的使用期間內
不會發生重大變動。

特殊假設

假設如下：

• 國家宏觀經濟狀況及現行相關政策、法律、法規與政策未發生重大變動；
交易各方所在地區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未發生重大變動；

• 於估值日期後，國家信用利率、匯率、計稅依據與稅率、政策性關稅等未
來未發生重大變動；

• 估值目標所屬產業維持穩定發展；產業政策、管理體系及相關法規無重大
變動；

• 公司營運管理人員勤勉盡責，公司管理層具備勝任職位之能力，且公司將
持續維持現行營運管理模式以延續業務經營；

• 基於現有管理方法與水準，業務範圍及方式維持與現行方向一致；

• 不會發生可能對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響之不可抗力事件或不可預見因素；

• 公司完全遵守所有相關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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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值目標於估值日期後持續營運，且使用現有資產時未改變其現行用途；

• 客戶及估值目標就估值事宜所提供之所有相關文件（包括但不限於官方文
件、營運數據、財務數據、產權資訊及政策文件）均屬真實、完整且合法。
估值範圍僅限於估值目標所提供之估值申請表，未考量估值申請表以外
可能存在的任何或有資產或負債；以及

• 未考量通脹對估值所用數據之影響。

董事會的評估

估值師表示，河源股權及興民股權的估值的基準及假設於私營公司股權估值
中獲普遍採用。董事會認為估值師就河源股權及興民股權的估值所採用的估
值方法、假設及基準屬普遍採用且合理，故認為估值師進行的估值屬公平、合
理及適當。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水發興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副主席兼執行董事
周廣彥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周廣彥先生（副主席，並代行主席職務）、郭培棟先
生及陳福山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素輝女士及胡曉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孫德民先生、王進先生及譚洪衛博士。


